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工会委员会文件
浙艺院工[2013]10号 

———————————— ★ —————————————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工会关于调整工会小组和小组长的

通    知

各工会小组：
为贯彻落实浙艺院党〔2013〕13 号《关于学院部分教学及管理机构整合工作的意见》通知精神，积极发挥工会组织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根据目前整合后部门和会员人数情况，经院工会委员会议定，现将院工会小组和工会小组组长调整情况公布如下：

	序号
	小组
	小组长
	会员人数
	序号
	小组
	小组长
	会员人数

	1
	院 办
	倪　丹
	6
	10
	舞蹈系
	施永琴
	37

	2
	组织人事处
	杨莉娟
	11
	11
	继续教育学院
	季火荣
	8

	3
	宣教处
	周佳丽
	5
	12
	影视技术系
	楼理波
	17

	4
	财务处
	叶倩芸
	6
	13
	美术系
	贾娜娜
	27

	5
	教务处
	郑晓皖
	19
	14
	文化管理系
	蒋曼曼
	19

	6
	学生处
	沈  艳
	27
	15
	基础教学部
	沈　飞
	47

	7
	总务处、后勤公司
	张志杨
	24
	16
	科研处
	周立波
	9

	8
	戏剧系
	苏  苏
	35
	17
	图信信息中心
	胡  艳
	11

	9
	音乐系
	谢志勇
	71
	18
	教学实践部
	朱  靓
	18

	
	
	陈  彤
	
	19
	分工会
	林晓明
	130

	调整后工会小组和会员人数
	19个工会小组，会员人数540人


希望各工会小组长充分认识院党委关于部分教学及管理机构整合决定的重要意义。增强全局观念，围绕整合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协助部门党政领导做好贯彻、协调、推动工作，为实现学院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内涵建设，提高教师教学、科研、创作水平做出新贡献。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工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抄送：院党政领导，部门党组织                                 
